交警铁骑配套警用装备租赁服务项目

技术方案
	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

	

	二〇二六年四月


一、项目内容
为强化城区交通应急指挥调度，支撑福州交警铁骑辅助交警开展路面巡逻管控、交通事故处理、交通警情处置、交通违法采集等工作，支队向“交警铁骑配套警用装备租赁服务项目” (以下简称本项目)服务商(以下简称服务商)采购配套警用装备租赁服务，服务内容具体如下表所示：
	品目号
	品名
	单位
	数量
	备注

	1-1
	辅警执勤记录仪租赁
	套
	400
	包括满足服务需求的前端软硬件、网络链路、后端平台等，以及服务期内的运维保障

	1-2
	辅警数字电台租赁
	套
	400
	

	1-3
	辅警移动警务终端(含主机、数据流量卡、便携打印机）租赁
	套
	400
	

	1-4
	摩托车载移动卡口租赁
	套
	110
	

	1-5
	AR智能眼镜
	套
	50
	

	1-6
	铁骑头盔配套蓝牙设备
	套
	50
	


  租赁期从交警铁骑配套警用装备租赁服务项目通过验收之日起算，租赁期限为1年。
二、技术服务要求
（一）辅警执勤记录仪租赁服务要求：
提供400套辅警执勤记录仪租赁服务，主要要求如下：
辅警执勤记录仪设备需满足如下技术参数：
1.设计要求：符合《单警执法视音频记录系统》（GA/T 947.2-2015）第2部
分执法记录仪中“6.1一般要求”的要求。
2.功能要求：符合《单警执法视音频记录系统》（GA/T 947.2-2015）第2部
分 执法记录仪中“6.2基本功能”的要求。
3.性能指标：符合《单警执法视音频记录系统》（GA/T 947.2-2015）第2部
分 执法记录仪中“6.4性能”的要求。
4.电池工作时间：单块电池能支持连续摄录时间不低于8小时。
5.视频性能：视频分辨率应大于或等于1920×1080；视频帧率应大于或等于
25帧/S;视频分辨力应大于或等于600线。
6.标识：应符合《单警执法视音频记录系统》（GA/T 947.2-2015）第2部分 
执法记录仪中“6.5标识”的要求。
7.安全性：应符合《单警执法视音频记录系统》（GA/T 947.2-2015）第2部
分 执法记录仪中“6.8安全性”的要求。
8.无线通信：支持“4G/5G、蓝牙、WIFI”无线数据传输功能。
9.开机验证：支持开机时验证人脸/密码解锁功能。
10.采集隔离：支持接入采集站时自动关闭所有无线通信功能后建立数据采
集连接。
11.全域定位：支持卫星定位以及室内全域定位，实时上传定位信息。
12.流量监测：支持实时上传流量使用情况，配套应用管理系统可对流量使
用情况进行统计和显示。
视频对讲：支持与配套应用管理系统、执法仪之间可进行全双工视频对
讲。
14.勤务管理：支持待机、录像、上传图像等各种状态信息实时上传。
15.集群通信：支持集群语音对讲功能。
16.人脸/车牌识别：支持人脸/车牌抓拍识别功能。
17.语音播报：支持实时语音播报功能。
18.拍照上传：支持一键拍照并实时上传功能。
19.适配连接：支持通过蓝牙和WiFi连接其他终端设备，提供电量、存储和
操作等信息，并获取其他终端设备提供的操作指令、文本信息。
融合对讲：支持与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现有350兆PDT电台进行语音
对讲组呼功能，并按需分组对接；（提供承诺函）
集群通信：支持与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现有执法记录仪进行集群语
音个呼、语音组呼、音视频呼叫、文本信息发送功能；（提供承诺函）
可通过福州市公安局移动视频终端应用管理系统上拉执法记录仪实时
视频及查看执法记录仪实时位置信息；（提供承诺函）
需配套提供20台采集工作站用于存储执勤记录仪拍摄的音视频文件，采集工作站需满足如下要求：
1、应符合《单警执法视音频记录系统》（GA/T 947.2-2015）第3部分 管理平台中“5 执法数据采集设备技术要求”的要求。
2、触摸屏：显示屏尺寸应大于或等于19寸；显示屏分辨率应大于或等于1280×1024；执法数据采集设备可在触摸屏上进行功能操作。
3、存储容量：数据采集设备的存储容量不小于32T。
4、接口能力：支持同时接入的执法记录仪数量不少于20台。
5、兼容性：支持其他品牌的执法记录仪按照标准接入采集站。
6、应用管理系统：应符合《单警执法视音频记录系统》（GA/T 947.2-2015）第3部分 管理平台中“6 管理软件技术要求”的要求。
7、接入管理：执法记录仪采集站应注册接入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音视频
证据管理平台，能够在该系统上对音视频文件、照片文件进行预览、下载等操作，并与福建省交警总队完成考核数据对接。（提供承诺函）
（二）摩托车载移动卡口租赁服务要求：
提供110套摩托车载移动卡口租赁服务，主要要求如下：
1、车载卡口自带显示屏，显示屏≥5.5寸，分辨率≥1080×1920。
2、内存：RAM≥2GB，ROM≥64GB。
3、操作系统：自带嵌入式操作系统

4、支持≥4路相机，实现移动过程中车辆数据采集，实现行车实时视频、录像，实现违停抓拍；

5、适配要求：摩托车载移动卡口需与福州交警支队执法平台对接，获取布控车辆信息，并自动更新本地布控车辆库。
6、车载移动卡口需对福州交警支队现在用的多种摩托车型号进行配套，提供配套的PTT控制键、语音播报、高性能锂电池、平衡杆及定制支架。
7、实现交通管理黑名单车辆布控预警功能：车载移动卡口安装在摩托车上后需实现对摩托车前方车辆的实时分析，自动识别车辆号牌，自动与本地布控车辆库比对，比对命中后在移动卡口的自带显示器上报警提示。
8、支持根据不同摩托车型号进行定制安装，包括配套平衡杆及支架定制。
9、设备视频需联网接入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的指挥平台，设备采集的违法数据需接入支队执法平台。
（三）AR智能眼镜租赁服务要求：
提供50套AR智能眼镜租赁服务，主要要求如下：

1、需采用双目一体化轻便设计，满足室内外第一视角音视频记录、人车核验、AI对话、翻译等应用场景。

2、眼镜含显示镜片重量≤55g，显示亮度≥1500nits，支持镜片弹窗、实时显示号牌、状态、布控提醒。
3.摄像头≥1200万像素，支持智能预测防抖算法。

4.支持语音交互，可在任意界面下唤醒录像、设置、呼叫等功能，同时支持触控操作。

5.支持Wi-Fi6（802.11ac），覆盖2.4GHz/5GHz频段，配备蓝牙BT5.3。

6.内置定向拾音麦克阵列，具备降噪算法，配备不少于2颗超线性定向高保真扬声器。

7、具备人脸检测能力，人脸检出率≥95%，准确率≥98%，支持白名单/黑名单布控，本地名单容量≥50000条                                                                                                       

8、支持机动车、电动车车牌识别功能，车辆检出率≥95%，准确率≥98%，支持白名单/黑名单布控，本地车牌号容量≥300000条

9、支持SDK对接市局及支队执法平台，实时比对、预警、上传、下载相关数据。
（四）智慧骑警蓝牙通讯设备租赁服务要求：
提供50套智慧骑警蓝牙通讯设备租赁服务，主要要求如下：

1.蓝牙头盔耳机可同时无线连接对讲机、喇叭适配器、手机、遥控器、智慧铁骑五路蓝牙设备

2.头盔耳机可同时进行≥2路语音通话，做到同时听分别讲 ：即在和对讲机通话时又可接听警务通电话，做到同时听分别讲；相互保密，相互不影响通讯

3.头盔耳机可同时处理≥4路语音：对讲机对讲、喇叭喊话、电话语音、智慧铁骑语音等。
4.蓝牙头盔耳机支持无线和有线两种方式连接对讲机。
5.头盔耳机外置应急供电仓。
6.头盔耳机可距离摩托车喇叭不小于50米无线喊话。
辅警移动警务终端(含主机、数据流量卡、便携打印机）租赁服务要求：

提供400套移动警务终端（手机）租赁服务，主要要求如下：

1、屏幕尺寸≥6.5英寸，分辨率≥1600×720；

2、处理器：CPU≥4核，主频≥1.8Ghz；

3、内存：RAM≥8GB，ROM≥256GB；

4、后置摄像头≥1300万像素；前置摄像头≥500万像素；

5、电池容量≥5000mAh；

6、蓝牙功能：蓝牙版本5.0或以上

7、手机系统：安卓定制（需禁掉热点、WiFi、卡2，USB口和蓝牙可根据采购方要求管控）
8、内置骑警随手拍APP：包括上岗签到打卡(支持定位签到、拍照签到)，在岗执勤期间实时获取骑警的位置信息并上传到后台管理系统。具备机动车违法停车信息采集、交通设施巡查、道路事故和拥堵信息采集上报功能。

9、配套提供终端管理后台：终端手机采集各类数据通过专网汇聚在终端管理后台，管理后台对骑警配发的移动警务终端设备进行登记管理，对骑警采集的数据进行统一管理和处理。管理后台需与福州交警执法管理平台对接，实现将机动车违法停车数据推送到福建省公安交警统一的机动车非现场交通违法汇聚平台；接入道路交通数据。
配套提供400套便携打印机租赁服务，主要要求如下：

1、分辨率≥200dpi；
2、最大打印宽度≥45毫米；

3、打印速度≥55mm/s

4、锂电池容量≥1500毫安时

5、支持打印介质类型：支持普通热敏打印纸、热敏间隙标签纸；

6、纸仓大小：最大可放入的打印纸卷直径≥40毫米

7、接口类型：支持蓝牙、Type-c接口，支持NFC；

8、便携性要求：打印机主机长度≤12厘米，宽度≤9厘米，厚度≤5厘米
9、打印机刀口：刀口防割手，同时打印机放置于腰间时，民警可以单手快捷撕取打印的单据，单据撕开的断口整齐。
10、配件：含配套充电器和皮套，皮套与警用腰带适配；

11、适配要求：便携打印机需与本项目中的移动警务终端适配，能通过蓝牙与移动警务终端连接；与移动警务终端中内置的骑警随手拍APP适配，能打印该APP生成的违法停车信息采集告知单等单据。

12、须提供有效期内的强制CCC认证证书复印件。

配套提供400张专网数据流量卡服务，主要要求如下：

1、提供400个用户的专网网络数据服务，建立专用流量池，流量池不小于6T/月，单户流量≥20G/月，达到流量上限后不能断网。所有用户可通过APN设置选择专属应用通道，并可根据采购人需求调整扩容流量池。

2、提供的网络接入服务以移动通信运营商的网络为基础，需为采购人设置专用虚拟网络，并确保只有经采购人审批后的合法授权用户，才能允许连接本项目相关虚拟专用网络。
（六）辅警数字电台租赁服务要求：
提供400套辅警数字电台租赁服务，主要要求如下：

    1、便携性要求：主机（含电池）质量≤350克，高≤15厘米，宽≤6厘米，厚≤4厘米；

    2、 屏幕色彩≥26万色，尺寸≥2.4英寸，分辨率≥320×240，显示屏文字显示≥10行（不含状态栏）；

    3、可存储组呼联系人（集群）个数≥512，可存储组群个数≥64；

    4、频率稳定度≤±0.5ppm，音频失真≤3%；

    5、 电池容量≥2400mAh，电池支持快速更换；

    6、电台天线可快速更换；

    7、防护等级≥IP68；

    8、快捷键要求：数字电台PTT（一键呼叫）按键、开机键（或开机旋钮）、0-9数字拨号按键、呼叫快捷键、挂断快捷键；

    9、可扩展性：具备增配肩咪、空气导管耳机的专用接口；

    10、操作易用性要求：数字电台内置图形化用户界面，通过图形化用户界面进入数字电台的各类设置菜单，易于使用；

    11、普通业务：单呼、组呼、全呼，组呼迟入，组呼并入，通话组扫描、快速选择通话组，动态重组，通话组合并、通话限时，紧急呼叫、预占优先呼叫、呼叫转移、环境监听，遇忙排队；

   12、安全业务：遥毙、遥晕、复活，报警、紧急报警， PTT授权、发射禁止；
   13、内置情景模式功能，数字电台可根据不同情景模式进行应答，满足不同场景的通信要求，情景模式≥4种模式；

   14、内置蓝牙模块，能够支持蓝牙耳机、手咪等多种配件，蓝牙协议版本≥BlutoothV5.0；
15、因雨天环境或其他因素导致电台音腔存在积水时，现场人员无需甩动即可正常排出，保证电台音质正常；

  16、具备智能降噪功能，不限于噪音源的方向，能保证电台在嘈杂环境下能提供清晰的语音，噪声抑制能力≥25dB；满足公安部硬件加密要求，配备加密卡，加密卡满足公安部硬件加密要求，加密卡使用国家密码管理局认可的商用密码算法，作为专用的安全硬件模块生成、存储和使用鉴权及端到端加密主密钥；具备接收福州市公安局数字电台管理后台下发的空口写频指令功能，可将频率、组属性、用户信息、功率设置等相关参数远程写入数字电台；

  17、在使用过程中，数字电台可自动将信号场强的变化信息上报给福州市公安局数字电台管理后台，用于分析数字电台基站信号覆盖情况，为基站分布优化调整提供支持；

18、接入要求：数字电台能接入福州市公安局现有的警用数字电台无线网络，能在该网络的支持下通信，支持本项目采购的数字电台相互间通信，也支持与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民警目前使用的警用数字电台通信，支持单呼通信和组呼通信；

19、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颁发的《无线电发射设备型号核准证》，须提供有效证书复印件。

20、服务期间根据采购人工作需求，服务商需免费对设备配套软件进行调整。
三、整体服务要求
1、服务商应根据采购人提供的用户信息，完成辅警执勤记录仪、摩托车载移动卡口、AI眼镜、智慧骑警蓝牙通讯设备、辅警移动警务终端(含主机、数据流量卡、便携打印机）、辅警数字电台等租赁设备的用户信息配置、终端软件安装调试、后台信息配置等所有安装调试、适配工作，以及用户培训工作，确保用户上手即可用。服务商应提供所有设备的前端应用和后台应用的正常运营。

2、服务商应提供辅警执勤记录仪、摩托车载移动卡口、AI眼镜、智慧骑警蓝牙通讯设备、辅警移动警务终端(含主机、数据流量卡、便携打印机）、辅警数字电台的故障维修。并提供备品服务：辅警执勤记录仪10套、AI眼镜1套、智慧骑警蓝牙通讯设备1套、辅警移动警务终端(含主机、数据流量卡、便携打印机）5套、辅警数字电台5套，后期使用过程中若相关设备损坏，则提供备机服务。服务期内，设备发生故障需在10日内完成修复并返还。人为原因或不可抗力造成的（包括但不限于设备内外屏、显示屏、触摸屏、LED灯、主板、背夹、按键、摄像头、喇叭、话筒、电池、充电座、电源适配器、天线、皮带夹、机壳、加密数字证书损坏等等）由服务商每年免费提供配件更换维修不超过设备采购总量的10%，需安排一名专门设备维护对接人员，提供联系方式，在发生故障需维修时派遣运维专员人员至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取机，并在维修完成后，由运维人员将维修好的设备送达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
3、具备卫星定位功能的设备，卫星定位模块仅支持北斗卫星定位；设备卫星定位数据接入采购方的平台，接入的数据格式和接入方式需满足对应平台的安全规范要求。
4、本项目服务期1年，服务期内在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派驻前端运维工程师、后台运维工程师各1名，驻点地址及日常工作时间与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一致。

5、服务商提供本项目所涉及的相关硬件设备、网络的运行维护和技术支持，发生故障后负责维修，无法修复的须及时更换，所产生的费用包含在本项目中。





四、交付及验收要求
    （一）项目交付
1、服务商须在合同签订后90个日历日内将所有设备和配套软件供货至采购人指定位置；在合同签订后120个日历日内完成所有设备和配套软件安装调试交付用户使用。

2、服务商负责本项目所有内容的供货，并负责调试至验收合格交付采购人使用，期间所产生的费用由服务商承担（含在投标报价内）。

3、服务商负责组织专业技术人员进行交付调试，采购人提供必须的基本条件和专人配合，保证各项交付工作顺利进行。

4、服务商在合同签订后的交付实施工作须符合采购人工作要求和相关管理规定。

5、项目交付期间，服务商及其委托的相关工作人员须服从采购人管理，严格遵守采购人的相关管理制度。

6、本项目涉及的所有内容及追加、更换、补充的内容（含服务、硬件、软件）在交付过程中的风险自交付采购人并验收合格时转移，否则服务商仍应承担在项目验收合格前的一切风险，除非是由于采购人明显不当的行为所直接造成的损失，但该作为不包括验收的行为。

    （二）项目验收
   1、服务商提供的所有服务内容必须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和相应的有关标准、规范要求。

2、本项目所涉及到的终端及配套设备等到货后，服务商与采购人按招投标文件以及合同相关条款要求一同对其进行签收并填写签收表。

3、项目具备交付条件后，服务商需按招标文件、投标文件、项目合同、国家或行业或地方标准等逐项测试，直至全部达标后提请验收，验收标准按照项目合同、招标文件、投标文件及相关规定执行。
4、本项目所有内容的调试、测试、验收期间所产生的费用由服务商承担（含在投标报价内）。






五、考核要求
租赁服务期开始后，对服务商提供的服务每月按考核评分办法进行考评打分，每半年结束后，三个月内交警支队根据半年度综合评分结果（取半年度月平均得分）支付服务商半年租赁费用，全额半年租赁费用为年租金（合同总金额）的50%。（评分采用百分制，考评结果将作为交警支队支付该半年租赁费用款项的重要依据，具体为得分95分以上（含95分）按100%支付半年租赁费用款项，60-95分（不含95分）按得分比例支付，60分以下（不含60分）支付半年租赁费用款项的50%）。
	考核项目
	考核分值
	考核方法描述

	设备故障率
	40分
	设备月故障率≤1％得40分，1％＜故障率≤2％得30分，2％＜故障率≤3％得20分，故障率超过3％不得分。

	网络接入及流量
	10分
	所有终端设备网络访问正常的得10分，出现网络故障未及时修复或被服务对象投诉的，每次扣5分。出现重大故障导致大量移动终端无法正常使用且未及时修复的不得分。

	运维及故障处理
	30分
	运维保障符合本项目服务条款，故障处理及时的得30分，违反运维服务条款或故障处理响应不及时的，每次扣5分。

	服务人员行为规范
	10分
	项目服务人员遵守采购人的考勤制度、保密制度、安全制度、廉政制度，严格按照本项目服务条款执行的，得10分，违反上述制度规范或被服务对象投诉并经采购人核实的，每次扣5分。

	使用操作培训
	10分
	根据采购人需求完成培训任务的得10分，未按要求完成培训任务或培训质量不达标的（以培训对象反馈意见为主），每次扣5分。当月采购人没有下达培训任务的得10分。


















